
晋市应急煤综发〔2024〕37号

晋城市应急管理局

关于转发《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转发

〈煤矿安全生产条例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，市直、驻市中央、省属相关煤矿企业：

现将省应急厅《关于转发<煤矿安全生产条例>的通知》（晋应

急发〔2024〕55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各级要进一步

提高思想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《煤矿安全生产条例》出台的重大意

义，要制定宣传贯彻方案，明确职责，周密组织，通过协调主流媒

体重点时段、显著版面进行集中报道，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

报纸、杂志及新媒体等多种媒介广泛宣贯，通过举办研讨会、专题

讲座、干部轮训、专家讲解等形式进行系统学习，持续深入开展

《煤矿安全生产条例》宣贯活动，增强安全履职能力。

晋城市应急管理局文件

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应急管理局和市级监管煤矿主体企业于3月
5日前将《煤矿安全生产条例》的宣贯落实总结报送至市应急局煤

矿综合科邮箱（yjjmzk@163.com）。

晋城市应急管理局

2024年3月1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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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3月1日印发

抄送：省应急管理厅、市政府办公室。


